
附件 7

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高新区2022年度污水处理提升项目）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高新区范围内污水处理能力，经充分调研论

证，高新区 2022年度污水处理提升项目获批允许建设，项目预

计总投资 20000万元，建设规模及内容：污水处理厂扩容升级，

园区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2023年 3 月初开工，预计 2025 年 6

月完工。已获批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0000万元，截止 2024年底

专项债资金已全部规范使用，管网改造已完成 24.4公里（昆仑

13.2、华山 5.2、漓江 3、金沙江路 3），应急事故池土建部分施工完

成，设备安装完成；改良AAO生化池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

安装完成；二沉池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中间提

升泵房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接触消毒池主体结

构施工完成，正在进行池壁防腐施工；碳源投加间主体结构施

工完成，正在进行外墙抹灰施工；进水仪表间土建部分施工完

成，设备安装完成；污泥浓缩池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

完成；除臭设施土建部分施工完成；城东污水提升泵站配套管

网施工完成 93%。

（二）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1.对宿迁市高新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改扩建，由

现状 1.5 万 m3/d 规模扩建至 3.0 万 m3/d，设计出水水质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

级 A标准；

2.对城东污水提升泵站（高新区污水处理厂与城东污水处理厂互

联互通泵站）及其压力管进行改造，其中泵站规模 1.5 万 m3/d，

压力管管径为 DN600，长度约 2km；

3.新建金沙江路(S325-峨眉山路)、华山路（经一路-张家港大

道）、漓江路（峨眉山路-陆庄路）、昆仑山路（金沙江路-张家港大

道）、太行山路（金沙江路-张家港大道）、钱塘江路（峨眉山路-华山

路）雨污水管网。

阶段性目标。规范使用专项债资金，专项债支出率达 100%。

总体形象工程完成 90%，项目建设规范，不发生安全环保事故。

二、评价情况

污水处理提升属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投资较大，建

设周期较长，项目建设内容较多，专业性较强，项目主体公益

属性表现明显。通过本项目实施，可有效解决辖区内的工业及

生活废水改善。目前，本项目尚处于工程建设期，故本年绩效

评价重点在“过程”和“产出”指标评价上，主要从资金的管

理、制度的建立、项目施工进度、项目施工质量、项目成本控

制等方面评价。

（一）评价思路方法



依据财政部印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办法》（财预〔2021〕61号）文件要求，年度预算执行终了，

项目单位要自主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送主管部门和本级

财政部门。参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号）有关规定，项目单位进行绩效自评。单位自评的对象包

括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所有项目支出。

（二）评价重点考虑和关注的内容和事项

单位自评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

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

目标较大的项目要分析并说明原因，研究提出改进措施。

（三）绩效评价指标

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四）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

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

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

“谁支出、谁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在单位自评的基础

上开展，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

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



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五）评价方法

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

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

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

多的，要分析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

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

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

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

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

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六）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

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

作为评价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

标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

效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

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七）评价工作情况

截止 2024年底专项债资金已全部规范使用，管网改造已完

成 24.4公里（昆仑 13.2、华山 5.2、漓江 3、金沙江路 3）应急事故

池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改良AAO生化池土建部

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二沉池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

安装完成；中间提升泵房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

接触消毒池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正在进行池壁防腐施工；碳源

投加间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正在进行外墙抹灰施工；进水仪表

间土建部分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污泥浓缩池土建部分施

工完成，设备安装完成；除臭设施土建部分施工完成；城东污

水提升泵站配套管网施工完成 93%。

工程建设管理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

使工程建设的质量、工期和投资得到有效控制，确保工程按计

划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

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项目单位成立专门绩效自评领导小

组，以项目负责人为组长，技术负责人为副组长，各参建单位、

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统一领导，统筹管理，各尽其责。通过工

程资料梳理、查验，工程现场复核、调查，社会走访、社会评



测等措施和手段，严格遵循评价原则，明确评价内容和评价指

标，确定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逐步、逐项进行评测。

（八）绩效评价结论

根据工程建设现状，工程管理情况及财务支出管理情况，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各项绩效指标均达到预定目

标值，年度预算执行全部完成，尤其是专项债券资金按要求使

用完毕，年度绩效自评为 100分。自评结果内容完整、权重合

理、数据真实、结果客观。

三、项目绩效

项目总体通过强化前期规划、前期勘测、前期设计，组织

多轮的部门评审、专家论证，充分做好项目谋划工作。提高自

身占位，强化精品意识，做好工程建设管理，争取打造一批精

品工程。

目前，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 2024年度可以全部竣工，

届时高新区污水处理能力将大大提升，园区承载能力也将大幅

提升。

四、存在问题

污水处理项目属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十分充分，经过前期规划和研究，工程建设的可行性较高，但

由于工程投资大，战线长，部分工程面临的施工环境较为艰苦，

施工技术和工艺较为复杂，工程公益属性较强，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较为明显。



五、有关建议

针对污水处理项目投入和建设的特点，建议可以采用更加

积极灵活的便利条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尤其是上级资金的

倾斜力度，充分保障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